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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法人证书

副本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或 2019 年度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或

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证明出具日期：投标截止前 10 日内有效）；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附供应商履约能力承诺书（详见响应文件

格式）；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0 任意 3 个月有效的依法缴纳

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提供证明文件）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

采购活动近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详见响应文件格式）；

（6）根据财政部财库（2016）125 号通知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还在执行期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本次采

购活动。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信息栏、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无以上不良记录的查询截图为准。（投标截止前 10 日内有效）。

2.特殊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备水利行业设计乙级和工程勘察专业（含水电、水文地质勘

察、工程测量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3.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二、预算金额

1、采购预算：600000.00元

2、最高限价：6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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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分办法

1.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

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

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综合评分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该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磋商文件中没有规

定的评审标准不得作为评审依据。

2、评标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负责，磋商小组由采购人熟悉相关

业务的代表 1人，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2人组成，成员人数为 3人，其中技术、

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前 24 小

时内到黔南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贵州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中的相关专业专家名册中随机抽取。

四、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2017 年 5 月 27 日中共黔南州委办公室、黔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黔南州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2018 年 10 月，修订完善并印发了《黔南州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新理念，坚守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以建设“生态之州·幸福黔南”为总目标，

围绕全面建立省、州、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

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一河一策”针对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科学制定河流发展定位，依据国家相关规划， 结

合本地实际和可能达到的预期效果，有针对性地制定河流管理目标，思路及政策措施。 通过

编制州级河流“一河一策”对每一条河流“因地制宜”制定管理方案，着力解决好河流流域

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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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黔南州 22 条河流“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包括以下河流：独木河、三元河、浪波河、

坝王河、曹渡河、六硐河、京舟河、摆所河、龙江、小七孔河、排调河、雍阳河、西门河、

麻线河、围阻河、菜地河、罗苏河、翁吟河、长安河、蛮纳河、甜茶河、水便河。

二、方案编制主要内容

1.在最高设州级河长 22 条河流“一河一策”方案实施三年（2018-2020 年）的基础上，进一

步修订完善河流基本概况、现状和存在问题；

2.从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执法监管六大方面提出方案主要管理、保护目标；

3.针对管理、保护目标，提出相应的管理、保护任务；

4.根据管理、保护任务，提出管理、保护措施；

5.列出问题、目标、责任、措施、计划清单及实施计划；

6.附河流水系图、入河排污口分布图。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

4.《土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5.《环境工程手册》（水污染防治卷）。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

2020 年 11 月底前提交送审稿，并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最终成果。

（二）验收标准、规范

国家现行相关验收标准，方案通过审查并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纸质版及电子版方案后验收

通过。

（三）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要求专职技术人员专业指导及详细解答编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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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效标、废标

1.有下列情况之一出现的,响应文件无效,按无效文件处理

（1）未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提交磋商保证金的；

（2）响应文件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3）报价超过磋商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4）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5）不具备磋商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6）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规定的无效情形。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供应商的主要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从同一单位账户转出；

（7）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3.有下列情况之一出现的，将作废标处理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磋商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未达到《财政部关于政府竞

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数量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出现重大变故，采购项目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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